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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黄其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其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

人员)王伟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元）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3,905,852.83 972,381,801.98 -15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42,412,493.73 512,757,173.88 -20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30,525,791.40 11,938,764,022.98 -124.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2266 0.3907 -15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2266 0.3907 -15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5.13% 降低 7.9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 223,425,414,741.43 225,175,317,475.47 -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471,587,038.80 20,060,955,797.48 -2.9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67,776.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9,347.3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2,855,552.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447,570.1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5,115.9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235,460.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557,847.33

合计 -21,493,359.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元） 原因

锦绣水乡 （现推广名为“福
州院子”） 12,867,250.31

本公司受托经营管理锦绣水乡（福州院子）项目，本报告期内形成
的设计管理服务费、工程管理服务费、品牌使用及综合管理费合计
1,286.73 万元，上述收入在本公司经营范围内 ，为公司经营业务活
动形成的正常收入，且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本公司未将其列入非经
常性损益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49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泰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97% 1,218,801,590 0

质押 1,207,420,000

冻结 79,377,256

叶荔 境内自然人 12.05% 300,000,000 0 质押 299,980,000

福建智恒达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6% 88,636,372 0 质押 88,620,000

黄敏 境内自然人 1.52% 37,833,862 0

质押 36,000,000

冻结 37,8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1% 37,567,369 0

刘川 境内自然人 0.83% 20,604,569 0

王心 境内自然人 0.48% 12,052,506 0

张悦 境内自然人 0.38% 9,341,371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8,424,282 0

黄海涛 境内自然人 0.34% 8,343,193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8,801,590 人民币普通股 1,218,801,590
叶荔 3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0
福建智恒达实业有限公司 88,636,372 人民币普通股 88,636,372
黄敏 37,833,862 人民币普通股 37,833,8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7,567,369 人民币普通股 37,567,369
刘川 20,604,569 人民币普通股 20,604,569
王心 12,052,506 人民币普通股 12,052,506
张悦 9,341,371 人民币普通股 9,341,37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8,424,282 人民币普通股 8,424,282

黄海涛 8,343,193 人民币普通股 8,343,1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 ，叶荔女士、黄敏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
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川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604,569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604,569 股；公司股东王心通过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052,506 股，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12,052,506 股；公司股东张悦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341,371 股 ，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实际合计持有 9,341,371 股 ；公司股
东黄海涛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14,793
股，普通账户持有 28,4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8,343,193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552,813,683.61 13,413,096,528.59 -58.60%
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与筹资流
入大幅下降且偿还借款增加

预付账款 4,166,953,825.99 1,595,765,791.88 161.13% 预付工程款等

应付票据 668,213,451.17 420,185,873.88 59.03% 采取票据支付方式增加

长期借款 20,399,810,981.14 29,939,072,478.73 -31.86%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利润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受疫情影响，当期未结转收入

营业成本 31,835,980.29 404,125,269.36 -92.1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229,166,091.93 474,653,975.83 -51.7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减少

投资收益 12,737,015.76 658,930,983.62 -98.07% 上期处置项目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0,525,791.40 11,938,764,022.98 -124.55% 受疫情影响，销售回款大幅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041,027.53 780,784,798.98 -133.69% 上期收到收回的投资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2,641,354.86 -6,971,886,722.34 不适用
受疫情影响，筹资流入大幅下降
且偿还借款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信息披露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
过人民币 120 亿元公司债券

2020 年 03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 2020-011 号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

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797

中国武
夷

146,15
2,689.2

0

公允价
值计量

83,286,
940.82

-
2,855,5
52.18

73,805,
040.9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2048

易居企
业控股

50,269,
065.61

公允价
值计量

41,202,
689.16

41,137,
745.34 770.89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资
金

合计
196,42
1,754.8

1
--

124,48
9,629.9

8

-
2,855,5
52.18

0.00 0.00 41,137,
745.34 0.00 73,805,

811.8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8 年 06 月 0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 （如有)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0-024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监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

绩》；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的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

告》；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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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

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
（二）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和《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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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82,732 万元 盈利：255,46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7.6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324 元/股 盈利：1.0264 元/股

二、本期业绩预减的原因说明
本公司预计 2019 年度业绩相比 2018 年度同比下降 67.62%，主要原因如下：
1、2019 年公司为加速项目资金回笼，通过转让项目股权形式与合作方共同开

发，累计减少并表项目 21 个，由此确认投资收益约 15.5 亿元；与此对应，2019 年度
交付结利的项目少于 2018 年度，导致房地产销售业务收入相比于 2018 年度减少约

72 亿元，同时由于 2019 年度结转收入的项目普遍受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导
致 2019 年度毛利率较 2018 年度大幅下滑，影响净利润约 20 亿元。 上述原因导致
公司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加，经常性损益大幅减少。

2、2019 年度因地产整体环境影响，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增
值较预期差距较大，2019 年度评估增值额比 2018 年度评估增值额少 6.66 亿元。

3、因合联营企业本年利润减少，2019 年度公司持有的合、联营企业投资按权益
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比 2018 年度对应的投资收益少 3.73 亿元。

4、公司对应收款项按照类似于信用风险特征（账龄）进行组合，测算并计提坏
账准备，确认信用减值损失约 9,000 万元；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
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约 5 亿元；根据评估结果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 5,000 万元，2019
年度公司计提的各项减值准备合计约 6.40 亿元，比 2018 年度对应的计提减值准备
多 2.70 亿元。

本公司董事会谨慎审视上述因素，认为第 1 项的变化可加速项目资金回笼，但
会导致公司账面列示的非经常性损益及经常性损益大幅增减，除此因素外，业绩预

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值准
备的计提等，这些非经常性损益不具有持续性，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
生持续影响。

三、未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披露业绩预告的原因说明
根据管理层于 2020 年 1 月预计的 2019 年度经营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超过 14 亿元，同比下降幅度小于 50%，未达到披露业绩预告的标准，因此公
司未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披露业绩预告。本次业绩预减公告中预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8.27 亿元。 两次预计的主要差异及原因如下：

1、由于受到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项目在 2020 年的最新成交价
格低于预期，导致最新计算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原测算结果。 公司管理层由于无
法明确判断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未来售价的影响，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项目存
货计提了大额存货减值准备。

2、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评估结果受地产整体环境影响，2020 年 4
月份取得的最终评估值相比管理层在 2020 年 1 月初预期的差距较大， 部分项目出

现了评估减值。
3、公司在 2020 年 4 月份取得的合、联营企业 2019 年度审定财务报表利润数据

与 2020 年 1 月份取得的未审报表数据差异较大， 导致最终确认的投资收益较预计
大幅减少。

四、其他说明
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披露 2019 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议案》，公司 2019 年经
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详见 2020-020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0-028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删除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以及被担保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事项进展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被担保人未履行还款义务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

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金泽置业”）未根据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信托”）签署的借款协议以及调解约定履行还款义务，西藏信托于
2020 年 4 月 1 日申请执行， 东莞金泽置业以及为该项债务提供担保的泰禾集团及
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后因借款人、担保人
与西藏信托未就还款执行方案达成一致，截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该执行未履行，上
述被执行人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详见公司 2020-021 号

公告）。
二、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东莞金泽置业及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与西藏信托达成执行和解，东莞金泽

置业已与西藏信托确认新的还款方案，并已按照协议约定分阶段履行义务，经西藏
信托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东莞金泽置业、泰禾集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其森先生的该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删除。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0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为保障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顺利开展，满足生产运营的流动资金需求，董事会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 1 年，该授信额度由公司及子
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深圳日上光电有限公司、广东中筑天佑美学灯光有限
公司共同使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范围内， 子公司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由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当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综合授信额度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任一时点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具体担保
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上述额度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实际的资金需
求确定。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副总裁卿北军先生办理上述授信额度的相关事宜，并
签署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抵押、保函、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
律文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 年 5 月 17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3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二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胡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产销：LED 光电元器件及相关应用与照明产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739,207,785.75 736,086,432.38
负债总额（元） 449,660,612.02 449,278,001.55
净资产（元） 289,547,173.73 286,808,430.83

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77,162,283.34 579,923,599.40
利润总额（元） 3,234,901.78 22,762,345.39
净利润（元） 2,738,742.90 21,803,078.46

（二）深圳日上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新社区宏发佳特利高新园（原鸿隆高科技工业

园 2# 厂房）2 栋三、四、五楼
法定代表人：李旭文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LED 灯的销售，LED 照明系统产品的设计、研发、

销售，LED 灯箱、 招牌产品的研发及销售；LED 亮化工程产品、LED 照明工程产品、
LED 户内户外照明及配套产品等的设计、研发及销售；LED 亮化工程、照明工程、景
观工程、路灯工程、节能环保工程、市政及城市道路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城市机电
工程等的设计、施工、上门安装及维护；喷泉水景、水处理、景观喷灌、喷雾加湿、景
观照明工程等的设计及施工；电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许可经营项目是：
LED 亮化工程产品、LED 照明工程产品、LED 户内户外照明及配套产品等的生产。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63,316,548.37 370,779,426.87
负债总额（元） 108,206,442.42 115,764,131.94
净资产（元） 255,110,105.95 255,015,294.93

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4,890,138.12 206,415,775.10
利润总额（元） 143,100.37 11,923,502.09
净利润（元） 94,811.02 11,091,398.03

（三）广东中筑天佑美学灯光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 年 11 月 23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668 万元人民币
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通路 22 号智富大厦 1701 室（住所申报）
法定代表人：陈如兵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 51.0248%股权； 陈如兵持有 36.7413%股权； 郭琼生持有

4.9947%股权；蔡小辉持有 2.6856%股权；胡华持有 2.4974%股权；佛山市中照安邦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0322%股权；黎伟文持有 0.4564%股权；林莉沙持有
0.3394%股权；温维芬持有 0.2282%股权，系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照明技术研发；城市照明的规划、设计、咨询和管理；建筑物室内外、
园林、广场、道路、桥梁的光环境规划、设计、安装和维护；专业照明和机电工程的设
计、安装和维护；建筑楼宇智能化的设计、安装和维护；绿色照明产品及控制系统的
研发、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照明产品、灯饰、智能控制设备、电器产品及建筑材料的
销售；对绿色能源、新能源行业进行投资；技术进出口业务；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625,988,330.85 646,175,109.47
负债总额（元） 480,179,908.96 505,469,873.79
净资产（元） 145,808,421.89 140,705,235.68

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6,920,190.85 260,850,939.10
利润总额（元） 6,009,923.05 45,611,301.46
净利润（元） 5,103,186.21 40,379,169.17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日，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将由公司、子公司

与银行根据实际融资情况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1、此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能有效缓

解其资金压力，保障日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及建设，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用，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本
次提供保证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3、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按持股比例向公
司提供反担保，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确保担保公平、对等。

4、本次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17】1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且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连同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事项，公司对子公司已审批的有效担保总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不超过
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9.68%；子公司对子公司已
审批的有效担保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不超过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94%。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它担保事项。 上述担保均不存在逾期
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9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
国投”）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借款实际发
放当日起计算，可提前偿还，年利率为 6.2%，该借款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100
号《关于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已归还 13,500 万元本金及对应利息，现受限于公司目前的资金安排，公司
预计暂时无法归还剩余的 11,500 万元本金及对应利息。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借
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宏泰国投申请借款展期，将尚未归
还的 11,500 万元借款展期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

2、公司控股股东为宏泰国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宏泰国投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因董事长李年生、董事张堂容在交易对方宏泰国投分别担任总法律顾问、董
事职务，为关联董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5、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84484380X
法定代表人：文振富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3 月 22 日
住所：武汉市洪山路 64 号
经营范围：资本运营、资产管理、投资；化工建材、五金矿产、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的国内贸易；企业及资产(债权、债务)托管、收购、处置；投资咨询 (不含证券期货
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

宏泰国投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审计）

总资产（万元） 5,802,466.65 5,836,265.62
净资产（万元） 1,916,079.79 1,924,681.32

2020 年 1-3 月（未审计） 2019 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163,191.16 1,112,760.55
净利润（万元） 2,162.44 11,259.79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借款展期金额：人民币 11,500 万元。
2、借款展期期限：展期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
3、借款展期利率：年利率为 6.2%。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决策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
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借款展期年利率为 6.2%，该定价是依据公司当前融资
成本和外部金融机构报价的基础，结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难度及融资成本趋势并经
双方协商确定。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况， 不涉及同业竞争等其他事

项。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主要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

展和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年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归还宏泰国投借款本金 13,500 万元及

利息 11,988,388.89 元，实际借款余额为 41,500 万元，利息另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

查。
本次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运营发展资金需求而进行的，有

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周转压力，为公司的可持续经营提供资金保障，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利益。 本次借款展期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资金周转，为公司可持续经营提供

资金保障，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借款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在董事会审议有关事项时，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
交易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申请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